
证券代码：688357                                   证券简称：建龙微纳 

转债代码：118032                                   转债简称：建龙转债 

 

洛阳建龙微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5-002 

投资者关系活动

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说明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电话会议 

参与单位名称 

西南证券、北京安途投资、北京橡果资产、东方基金、国信证券自

营、红杉资本中国、泓德基金、金圆统一证券、上海呈瑞投资、上

海度势投资、上海九祥资产、上海天猊投资、深圳市恒盈富达资产、

深圳市明达资产、深圳源和资产、中天汇富基金、天弘基金、中庚

基金、中银国际证券、杉树资产、广发基金、国泰基金、长江证券 

时间 2025 年 2 月 28 日-3 月 7 日 

地点 线上、武汉 

上市公司接待人

员姓名 
建龙微纳 董事会秘书：高倜 

投资者关系活动主要内容 

本次交流的主要内容： 

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倜先生就公司 2024 年年度业绩快报情况、分子筛应用领域及公

司未来战略规划等方面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交流。 

 

本次互动交流主要问题如下： 

问题 1：请介绍一下公司 2024年经营情况？ 

回复：根据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未经审计），公司 2024 年实现营业收入 77,874.9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9.9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41.79 万元，较上年

同期下降 51.3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6,043.26 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5.85%。 

2024 年，受到整体经济环境和下游客户行业的影响，部分工业气体行业需求放缓；

受消费观念变化，家庭用氧需求恢复到平缓增长的趋势，公司产品的销售结构和客户

结构较上期有所变化，进入到优化调整期，因此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导致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 

问题 2：公司海外销售情况如何？ 

回复：公司坚持国际化战略，加大对海外市场的开拓力度，通过“技术出海”与“产

能出海”双轮驱动，公司不仅与林德气体、法液空等国际头部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更在泰国投资建设了 2.4 万吨的海外分子筛生产基地，填补了当地产业链空白，显著强

化了公司的全球供应能力。2024 年，公司境外销售收入 19,562.0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

长 11.43%，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5.12%，相较 2023 年提高了 7.06 个百分点。

海外业务已成为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问题 3：公司在吸附压缩气储能联合体中的角色以及项目进展？ 

回复：2024 年 5 月，由哈尔滨电气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牵头，包括建龙微纳在内的

十家单位联合组建了“吸附压缩气储能技术创新联合体”，公司将充分发挥在吸附材料

大规模成型制备方面的技术优势以及分子筛系统集成方面的项目经验，推进相关技术

的商业化和产业化进程。2024 年 12 月，公司成功中标哈尔滨工业大学吸附压缩二氧化

碳储能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吸附式热气联储系统，标志着公司在该领域的材料制

备及系统集成水平得到了相关方认可，也标志着该项目距离落地实施更进了一步。 

问题 4：介绍一下公司在 SAF领域的布局？ 

回复：公司经过前期技术积累和市场调研，认为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的低碳环

保特性是航空业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目前欧盟等多地提出 SAF 强制掺混比例，

相关支持性政策的逐步落地有望带动 SAF需求的显著增长，根据第三方测算，预计 2030

年 SAF 全球市场需求量将超过 1800 万吨。截止目前，公司已申请多项专利，并已获授

权 2 项。公司专利聚焦可持续航空解决方案，重点突破了 SAF 核心技术，能够满足多



种 SAF 技术路线中异构化环节催化剂的使用需求。 

问题 5：公司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回复：2025 年，公司继续坚持“三品战略”、“吸转催战略”及“国际化战略”不动摇，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以新产品、新领域、新的增长极开辟公司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努

力实现从材料制造商向技术服务商的转型升级。在巩固好公司传统优势领域的同时，

聚焦石油化工、能源化工、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资源四大领域为新市场拓展的主要方

向，逐步构建起多元化增长引擎，实现公司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关于本次活动是

否涉及应披露重

大信息的说明 

本次交流活动不涉及应披露重大信息。沟通过程中，公司与投资者

进行了充分交流与沟通，严格按照有关制度规定，不涉及未公开重

大信息泄露等情况。口头交流内容表述可能存在误差，如与正式公

告内容冲突，请以正式公告披露内容为准。 

 


